


附件6-3
海淀区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以下简称“本单位”）是负责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区政府工作部门,包含行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纪检办公室、组织人事科、工青妇办公室、财务科、法务办公室、公园管理科、宣传科、档案馆、教育培训科、遗址展示规划科、文物考古科、工程监督科、园林生态科、基础设施科、信息中心、基金会办公室、爱国主义教育办公室、文化创意产业科、资产管理科、志愿者管理科、经营管理科、保卫科、游客服务中心、展览馆、后勤科、绮春园管理部、长春园管理部、圆明园管理部、花卉基地等30个部门。
截止2021年12月31日，我单位在职人员823人，退休人员1024人。与2020年在职人员812人相比，减少0人。
（二）部门职能情况
我单位系区属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成立于 1976年11月，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保护整修遗址，建设遗址公园，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和文化旅游事业。
（三）主要职能产出情况
虽然受疫情影响，入园人数与经济效益受到一定冲击，全年来园游客530万人次，同比上升58.2%，门票收入5019万元，同比上升56.7%，党建工作、疫情防控、文保利用、环境提升、文化传播、队伍建设等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完成紫碧山房、舍卫城1500㎡考古发掘；分两期修复了康熙款云龙纹瓷碗、“地天母”铜佛像等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珍贵文物17件；回收、整残拆迁区文物1900件，总量累积约18万件，收回市总工会露陈墩等8件清代文物，接受个人捐赠铁质文物2件；打造数字博物馆，完成87件园内文物、地上遗址、流散文物3D扫描，同时制作3D虚拟文物；建立圆明园数字档案馆，扫描重要史料500件。
二、部门绩效目标设置及决策情况
（一）部门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一、强化遗址文物保护
遗址保护创模式。推进大宫门遗址区保护展示工程方案核准；实施线法桥抢险加固，研究水中浸泡基址整理计划；上报文源阁、紫碧山房保护展示方案，争取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组织编制如园、舍卫城、福海周边遗址保护展示与海晏堂蓄水楼加固保护工程（二期）方案；编制春熙院山形水系恢复规划方案，推动第五园回归，规划西水磨、一亩园、福缘门等遗址回归后的保护方案；编制《圆明园十四五规划》和《遗址保护管理规划》；加快自主编制保护展示方案5 个，推进圆明园规划设计院建设。  
二、深挖文化内涵与传达
爱国教育立标杆。举办“我和我的祖国”系列主题活动，依托春泽斋等景点，组织精品爱国展；提升大水法、三一八烈士墓等爱国点位教育品质，把三一八烈士墓打造为区级革命烈士陵园，开展曾宪梓纪念日活动，与中央党校联合进行领导干部爱国教育；设立“圆明园爱国者”奖学金，建立师资库，聚焦青少年，编制精品课程，出版儿童读物、教辅读物，组织读书会活动，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建构集教学、考古、游园、活动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空间，打造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实施爱国主义数字建设工程，推动圆明园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与网络传播有机结合。
三、狠抓环境提档升级
人文环境突出“亮”字。编制《圆明园5A 景区提升改造规划》，持续改进座椅、路灯、路桥、码头、停车场、监控等设施设备品质，增加无障碍设施，推进全园亮化；改造保洁人员及绿化工具用房，疏通全园污水管道主干线，试点打造具有皇家氛围的3A 级卫生间；建立经营收费、语音自助讲解系统；整合运营、商业、游客等信息部署到大数据平台，提升全园数字化水平；完成交通船油改电，增加售卖点丰富售卖品种，清零彩钢板，盘活闲置房屋；加强5A 景区信息化建设，推广OA 办公系统；推出四十景等精品游线。
四、全面筑牢发展根基
夯实党建主体责任。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建各项工作，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为主线，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有序推进支部规范建设，严格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扎实开展庆祝建党100 周年有关活动；按照中央、市委、区委统一部署，配合区有关部门做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等工作；七一前后开展全园“两优一先”评选表彰、举办重温入党誓词、给党员过“政治生日”、“我的入党故事”征文、摄影及微视频作品征集、参观红色主题展览等活动；严格按程序完成任期届满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选好配强党支部书记和党务干部。
（二）部门决策情况
1.主要决策内容
(1) 研究制定管理处和党委年度工作计划、总结，阶段性或专项工作实施意见，重要管理制度、工作流程方案。
(2)讨论决定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突发事件处理、难点问题解决、重大工程项目、重大组织人事政策及经营创收政策方案。
(3)讨论报请上级业务部门审批的重要事项。
(4)讨论研究管理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人员配备等事项。
(5)讨论决定管理处规章制度及涉及全园的重要政策措施。
(6)讨论决定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及每年负责的重点工作。
(7)讨论决定以管理处名义发布的有关文件。
(8)讨论决定各科室部门请示的重要事项，以及分管领导提请讨论的其他事项；讨论决策拨付金额在5万元（含）以上财政资金的事项。
(9) 讨论决定管理处所有房屋土地对外使用及重大资产处置。
(10)讨论决定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建设等党政同责的重大事项。
(11)讨论决定管理处中层干部的调动、任免以及处级、中层干部的考核、表彰、奖励方案和纪律处分。
(12)讨论决定管理处职工考核、奖励及涉及职工切身利益“三重一大”事项和需提交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的重要事项报告。
(13)讨论决定管理处干部职工违纪事项的处理;通报对党员、党员干部违规违纪的处理结果；领导和支持纪委履行监督责任。
(14)研究处理管理处工作中的其他重要问题。
2．决策依据
依据《圆明园管理处“三重一大”议事制度》，对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及大额度资金使用（简称“三重一大”），召开管理处党政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会议由管理处主任主持，会议需超过半数以上成员到会方能举行，干部任免事项需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到会方能举行。
3．决策流程
（1）各分管领导提出需要提交党政联席会研究的议题，经行政办公室汇总后报主任确定，涉及党委议题先征求党委书记意见。
对提交管理处党政联席会议讨论的重大政策措施、重大项目安排等事项，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提出拟解决方案，有必要的提出一套以上备选方案供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凡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应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
（2）在会议决策时，党政联席会成员应充分发表意见。根据讨论事项的不同内容，分别采取口头、举手、无记名投票或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3）重大事项经党政联席会研究后，须履行有关程序的要依据相关的法律、章程、规定执行。
（4）“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情况，应当以会议原始记录、会议纪要等形式保留相关资料，归档立卷。
（5）党政联席会决定的事项，由领导班子成员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各科室部门要坚决执行，抓紧办理，并及时反馈落实情况。
（6）行政办公室负责督查督办会议决定事项的落实，及时向管理处主要领导汇报。
（7）管理处纪委负责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适时通报决策执行中发现的问题，视情况可建议召开党政联席会研究解决。
（8）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程序，不表达或擅自改变“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政联席会决定“三重一大”事项决策作出的决定，给国家、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政治影响的要追究责任。
三、部门预算、预算执行及管理情况
（一）部门预算编制情况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33,586.29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2,831.83万元。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33,586.29万元，其中：财政补助22,831.83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科学技术支出	61.52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7,348.8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259.8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916.10万元。
 基本支出预算25,994.47万元，占总支出预算的77.38%。
 项目支出预算7,591.81万元（主要项目是：景区日常养护；湖面补水及水环境保护；圆明园安保项目；零星工程及日常维修；电费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等）
[bookmark: n1] 2021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0.00万元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收入支出预算批复金额为33,586.29万元，当年调整预算收入金额为36,504.65万元，收入决算数36,504.65万元，决算支出数36,504.65万元， 
 基本支出预算批复金额为25,994.47万元，调整预算金额为25,952.44万元，调减42.03万元。基本支出决算执行金额为25,805.54万元，完成率为99.27%。
 项目支出预算批复金额为7,591.81万元，调整预算金额为10,552.22万元，调增2960.41万元，上年结转金额1,788.78万元，本年结转资金1,632.92元。项目支出决算金额为8,976.74万元，去除消化上年结余结转资金，当年项目支出金额为7187.96万元，完成率为94.68%，未执行部分主要原因为工程项目未完工，按照合同相关付款条件，需待工程结算并达到付款条件后再行支付。
全年支出进度完成较好，结余结转资金规模得到有效控制。根据相关政策，调增人员经费标准，职工福利待遇提高。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内部审计和监督，规范和提升管理水平，相关的咨询费用和委托业务费支出规模增加。为全面打造遗址公园样板，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在基础设施建设、遗址保护展示、宣传等方面加大了专项资金的支出规模。
2021年“三公”经费全口径支出0.00万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较上年保持不变。
（三）部门预算的管理情况
我单位的预算管理方式属于差额拨款，预算涉及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包含类别及内容，以海淀区财政局批复为准。基本支出是指管理处各科室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管理所需的年度基本支出，包括人员费用支出、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是指管理处各科室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在基本支出外所需的年度项目支出，包括业务性专项支出、一次性专项支出。
预算管理主要涉及管理处主任、财务分管主任、财务科、分管主任及各预算执行部门。预算决策（机构）为管理处主任；预算日常管理机构为财务科；预算执行机构为各部门。
财务科作为管理处预算管理的主责科室，负责牵头组织预算的编制、汇总、审批、调整、执行与控制、绩效考核等工作，并按照海淀区财政局的要求进行预算公开，各科室需积极配合，确保预算管理的有效执行。
预算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1、应编尽编，应报尽报：结合管理处战略发展要求，制定和分解年度预算控制目标，保证年度预算的总体优化和结构平衡；
2、强化项目论证：拟实施项目必须有充分的立项依据、明确的实施期限、制定合理的预算需求、预算编制依据、资金量测算、绩效目标、项目实施进度、资金支出进度与时间进度同步等；
3、准确可行：预算内容要结合各个科室的实际工作职责和业务情况，在分析历年任务指标的基础上编制，确保数字真实、准确、可行。
4、闭环管理：预算管理从编制审批、执行控制到评价反馈，合理设置预算考核体系，实现预算与考核相结合的闭环管理。
5、绩效管理：本着花钱必问效，无效必追责原则。拟实施项目应有明确的项目绩效目标，项目绩效申报表应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拟实施项目进行预期的效益分析以及绩效可持续性分析。通过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进行考核。
（四）部门财务管理情况
对需进行预算执行申请的支出事项，各业务部门经办人提出预算执行申请，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批。申请金额5000元以下的，由主管主任签字审批；申请金额5000元及以上的，由管理处主任签字审批。各业务部门履行执行申请审批程序，在业务完成后，转入费用报销审批流程。
各部门借款申请或报销申请按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审批完成后，出纳岗依据支付审核阶段已明确的借款申请或报销申请的资金来源和账户类型，办理具体的资金支付业务，严格按照最终批复的预算方案执行，不得超出预算或无预算支出，完毕后进行后续的会计核算工作，参照圆明园管理处财务管理制度中的会计核算相关规定执行。
四、部门管理情况
（一）制度建设情况
圆明园管理处建立了《圆明园管理处“三重一大”议事制度》《圆明园管理处党政联席会议事规则》等会议制度，制定了《圆明园管理处招投标工作规程》等内控制定，制定了《圆明园管理处七、八级管理岗位聘用实施办法》等组织人事制度，制度体系相对完善，制度执行较好。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以《内控规范》为总体指导思想，同时结合本单位业务工作的实际特点，因地制宜地设计符合本单位特点的内部控制体系，使行政事业单位业务工作的目标导向与财务工作法定要求有效结合，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过程中应遵循了全面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制衡性原则、适应性原则和协同性原则。
1、圆明园管理处内部控制领导小组
组  长：邱文忠  
副组长：李向阳
成  员：全园所有部门
2、内部控制领导小组职责
内部控制领导小组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最高决策机构，其主要职责如下：
⑴ 负责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及时掌握最新内部控制理论发展状况，开展政策调研，不断完善体系框架；
围绕内部控制体系总体目标，制定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建立风险管理、流程控制，控制环境建设制度、工作程序及相关规范；
指导、监督各部门体系建设实施和运行工作；
组织开展内部控制全员培训，制定培训规划，组织并实施年度培训计划。
⑵、负责内部控制体系的运行维护，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负责对风险管理、流程控制制度、工作程序及相关规范进行修订完善，并组织实施；
负责业务流程控制设计维护，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文档；
负责《内部控制手册》的维护完善。
（二）主要职能的工作流程
1、预算管理业务控制流程
	⑴
	财务科组织召开部门预算工作布置会。

	⑵
	各业务部门逐级上报次年度预算事项。

	⑶
	将部门逐级上报次年度预算审核后上报财务科。

	⑷
	财务科汇总审核部门预算，形成预算草案后报管理处主任。

	⑸
	管理处主任审批部门预算草案。

	⑹
	财务科将通过管理处主任的预算形成预算草案，上报区财政局。

	⑺
	区财政局下达年度预算批复指标。

	⑻
	财务科将区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批复情况反馈给各部门。


 2、收支管理业务控制流程
	⑴
	各业务部门经办人提出报销申请，填写《经费使用通知单》。

	⑵
	计划内使用资金在2000元以下的，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批。

	⑶
	计划内使用资金在2000元-5000元的，还需要主管主任签字审批。

	⑷
	计划内使用资金在5000元及以上的，还需要管理处主任签字审批。

	⑸
	[bookmark: _GoBack]财务科科长审核报销申请，出纳根据审批齐全的相关票据办理资金支付。


   3、采购管理业务控制流程
	⑴
	各采购需求部门经办人提出采购计划。

	⑵
	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核。

	⑶
	采购金额50万以下的，由主管主任签字审核。

	⑷
	采购金额50万及以上的，由管理处主任签字审批。

	⑸
	资产管理科根据审批结果进行采购。


   4、资产管理业务控制流程
	⑴
	各资产使用部门提出固定资产购置申请。

	⑵
	部门负责人签字审核。

	⑶
	分管主任签字审核。

	⑷
	管理处主任签字审批。

	⑸
	资产管理科办理固定资产购置手续。


[bookmark: _Toc23731]     5、合同管理业务控制流程
	⑴
	各业务部门制定合同条款，填写《合同签署盖章审阅签批单》。

	⑵
	部门负责人审核合同条款，在《合同签署盖章审阅签批单》上签字审核。

	⑶
	法律顾问对合同条款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核。

	⑷
	主管主任审核合同条款，在《合同签署盖章审阅签批单》上签字审核。

	⑸
	管理处主任审定合同条款，在《合同签署盖章审阅签批单》上签字审批。

	⑹
	合同执行过程中，如涉及合同解除和重大变更事项，需报管理处主任审批。

	⑺
	管理处主任审批合同变更等重大合同事项。

	⑻
	合同执行完毕后，交由行政办公室对合同及时进行统一归档管理。


   6、建设项目管理业务控制流程
	⑴
	规划科提交项目立项申请报告。

	⑵
	部门负责人审核项目立项申请报告。

	⑶
	主管主任审核项目立项申请报告。

	⑷
	规划科负责组织进行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⑸
	部门负责人审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实施方案）。 

	⑹
	主管主任审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实施方案）。

	⑺
	上级主管部门对项目立项进行评审并批复。

	⑻
	项目评审通过后，由评审机构编制《项目评审报告》。

	⑼
	规划科根据项目评审通过的结果，组织办理招标代理事宜，进行项目建设实施执行。

	⑽
	项目建设完毕，由工程科组织进行项目内部、外部验收程序，并将项目资料进行归档。


（三）部门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支出预算7,591.81万元,包括日常保障和一次性业务，主要项目是：景区日常养护；湖面补水及水环境保护；圆明园安保项目；零星工程及日常维修；电费；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等，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性质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1
	日常业务性项目
	锅炉厂退休人员补贴
	230,000.00

	2
	日常业务性项目
	征地超转人员经费
	1,600,000.00

	3
	一次性项目
	后勤维修保障劳务派遣专项
	1,950,000.00

	4
	日常业务性项目
	电费
	5,600,000.00

	5
	日常业务性项目
	零星工程及日常维修
	7,000,000.00

	6
	一次性项目
	志愿者服务专项
	1,500,000.00

	7
	日常业务性项目
	基层党建经费
	160,800.00

	8
	日常业务性项目
	圆明园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项目
	900,000.00

	9
	日常业务性项目
	圆明园湖面补水及水环境保护专项
	13,000,000.00

	10
	日常业务性项目
	2020年湖面补水项目尾款
	2,973,470.53

	11
	日常业务性项目
	2019年水生态项目尾款
	1,753,241.10

	12
	一次性项目
	圆明园西洋楼遗址监测运维项目
	615,153.64

	13
	一次性项目
	圆明园官网运维项目
	192,500.00

	14
	一次性项目
	文物保护专项
	900,000.00

	15
	日常业务性项目
	景区日常养护专项
	21,000,000.00

	16
	日常业务性项目
	2020年景区日常养护项目尾款
	1,200,000.00

	17
	一次性项目
	2021年圆明园安保项目
	13,301,520.00

	18
	一次性项目
	2020年安保项目尾款
	2,041,464.00



（四）部门绩效管理情况
财务科为本单位内部控制工作评价和监督机构。其职责包括：制订本单位内部控制监督评价制度；指导、监督本单位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的开展；对本单位定期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归档管理；依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分析，对本单位内控工作提出改进完善建议。财务科配合本单位内部控制工作评价和监督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审核，对办领导班子建立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组对被评价单位进行现场测试时，可以单独或者综合运用个别访谈、调查问卷、穿行测试、抽样检查、比较分析和专题讨论等方法，充分收集被评价本单位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是否有效的证据，按照评价的具体内容，如实填写评价工作底稿，研究分析内部控制缺陷。
（五）部门资产管理情况
我单位总资产合计41891.97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小计3198.64万元（包括货币资金1219.82万元、财政应返还额度1978.82万元），非流动资产小计38693.32万元（包括固定资产5610.88万元、在建工程32884.77万元和无形资产197.67万元）。
我单位资产管理主要包括流动资金的管理和非流动资产的管理，流动资金由财务科根据海淀区财政局相关规定和财务管理制度统一管理，现金及账户均由出纳进行保管，现金及账户资金的使用均要经过授权审批，非流动资产由资产管理科和各资产使用部门，按照“统一登记，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具体管理职责如下：
1、资产使用部门
（1）负责及时上报固定资产需求。
（2）负责固定资产的日常使用及保管。
（3）负责配合资产管理科进行固定资产登记和盘点等相关工作。
 2、资产管理科
（1）负责固定资产的实物登记、资产清查工作。
（2）负责固定资产购置、领用和处置相关工作。
（3）负责全处固定资产的购置、调出及调入等卡片帐的登记，确保账实相符。   
（4）负责办理固定资产报废的各种手续，负责固定资产的年度盘点等工作。
3、管理处主任
负责审批固定资产购置、清查、处置等重大固定资产管理相关事宜。
五、部门绩效实现情况
（一）部门履职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一、强化遗址文物保护
推动扇面湖区域考古勘探和遗址整理工作，完成澹泊宁静（二期）500 ㎡考古发掘，实现澹泊宁静考古现状数字化；以“应收尽收”为原则，逐步将以往考古文物收回圆明园文物库房，举办考古展，形成数字资料、数字建模等成果共享；加强考古工作站建设，补充设施设备，通过项目合作、专业授课等形式培养考古、鉴定、文物修复等专业人才；与北京大学等高校联合，组建考古志愿者团队，组织公众考古、模拟考古、虚拟考古，开发考古课程及教学软件，打造青少年考古实践基地。
二、深挖文化内涵与传达
扩大圆明园研究高校联盟，增加2 所研究院，增加专家50 人，优化研究院管理机制，提升项目申请质效，举办学术论坛，针对性宣传重大研究成果；加强景区联盟，建成标准化资料中心，持续收集圆明园相关出版物，开展资料数字化工作，打造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口述历史整理，完善《圆明园志》；提升《雍正十二月令》活动品质，组织爱鸟、绘画、摄影、志愿者、外包团队文化活动，建立圆明园文化传播的统一战线；组织职工讲解评级考核，建立社会化导游队伍；制作基金会宣传册，募捐3000 万元支持圆明园遗址文物保护工作。
三、狠抓环境提档升级人文环境突出“亮”字。
建立圆明园生态研究与环境治理专家团队，扩大水生态修复面积，形成水生态治理的“圆明园方案”和“圆明园样板”；开展全园绿化普查研究，坚持黄土露天治理，制定地被管理方案；优化荷花品种池展牌品质，持续打造花海亮点；引进梅花鹿、丹顶鹤，提升蓝孔雀、黑天鹅等野生动物养护环境；扩繁古丁香，加强老化树木复壮及病虫害治理，制作古树名木台账，编写出版《圆明园植物名录》《圆明园动物名录》；推进研究历史园林恢复规划，打造生物多样性修复与公众自然教育基地。
四、全面筑牢发展根基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四风”隐形变异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围绕制止餐饮浪费、严防享乐奢靡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等开展专项检查；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下足功夫；强化“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效应，抓早抓小抓预防，持续开展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打造廉政教育基地示范点；做好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关键岗位监督检查，深化“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以强有力问责督促责任落实。
（二）部门履职效果指标实现情况
1、坚持由“北京公园”向“首都遗址”提升，加强与市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的沟通，持续推进圆明园遗址保护展示。
2、启动“修复1860”，修复珍贵文物17件，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通过回收拆迁区文物，接受个人捐赠等方式让文物“回家”；打造了数字博物馆，建立了数字文物库、遗址库、纹样库，加强德文物的利用效果和效率，让文物成为文化的载体，打造文物保护基地。
3、持续弘扬圆明园爱国文化、传统文化、皇家文化，推出圆明园文化品牌，打造活动订单，策划各种爱国活动；传习所借用孔子的“传不习乎？”，传承传统文化，免费为游客提供掐丝珐琅、画团扇等传统非遗文化课程，为中小学生开设文物修复课等活动；让皇家味道弥漫全园，为游客提供具有圆明园特色的文化活动，让游客把圆明园带回家的同时，增加了本单位的收入。
4、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了生态、人文、管理三方面的环境建设，坚持用生态办法解决生态问题，黑天鹅繁衍200多只，各种鸟类多达460余种，良业集团捐赠的门区亮化，收到了老百姓的感谢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不断充实志愿者的密度，打造了圆明园志愿服务招募站的品牌服务项目；坚持圆明园问题无小事的原则，严把“接诉即办”，排名一直靠前，案件由主要领导逐一研究，有一件解决一件，不断提高圆明园的管理服务质量。

（三）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绩效目标基本完成。
六、部门整体绩效评价结论
根据圆明园管理处履职、管理、绩效情况的分析，部门整体评定98.4分，综合评定为优 。
七、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1、首先要完善制度，然后以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人。
2、坚持打造好学习、能干事、有活力的过硬队伍，建立学习型组织。
3、抓班子带队伍，班子成员带头立规矩，能到现场不到会场，到基层调研为职工办实事，严把选人用人关，做好模范带头作用，激发员工的活力。
（二）存在的问题
1、预算编制及执行问题
[bookmark: _Toc492036533]项目预算编制依据不够充分，细化不足；在部分预算执行方面与预期预算编制内容不一致，存在以财定事的情况，如“园区音响变为办公室音响”，预算执行过程中，变更的预算执行内容没有对财政进行上报。
2、项目过程管理不到位
[bookmark: _Toc492036535]项目管理较为分散，没有以完整的项目进行管理，管理过程中存在不足之处，如：完工后签订合同、竣工验收手续不够规范、价格审核不签章等，项目缺少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3、绩效目标细化量化不足
项目的绩效目标过于简单，细化不足，未设置质量指标，在数量指标、进度指标及成本指标设置上，过于笼统。
（三）后续工作计划
1、加强预算管理
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明确预算编制依据，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预算编制。预算编制要细化，依据充分，对于项目资金构成做好前期测量、调研、分析工作；在预算执行方面，严格依据预算执行，涉及到预算内容或金额调整的，及时上报财政进行变更。
2、加强项目管理
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专项资金使用制度，细化实施方案，梳理监管管理流程，加强日常监管；对合同签订进行规范，对审核报告要素进行规范，加强验收的规范性。
3、加强绩效目标设置
对绩效目标进行完善，尤其是质量指标；对于数量、进度、成本等指标，要进一步细化量化，避免目标过于笼统。
（四）相关建议
无。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